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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文化、傳播與現代社會學程（以下簡稱

本學程）為本校所設立之跨領域學程。 

第二條 為提供結合傳播、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等跨領域知識的學習與研究，培養

此新興領域更多的人才，特訂定本施行細則。 

第三條 本學程設置學程委員會，由參與學程教學之教師組成。學程置召集人一

人，由學程委員會推選產生，召集人任期為兩年，得連任一次。學程設

置課程規劃組與教學資源開發組，每組成員二到三人，由學程委員會推

選產生，任期為一年。 

第四條 本學程修讀資格為大二以上之本校學士班學生，前一學期排名為班上前

百分之五十者。 

第五條 本學程每學年錄取人數以不超過二十名為限。 

第六條 本學程修業最低學分數為二十學分，需包含二門必修科目及六門選修科

目，其中必修科目分成兩個組別，每個群組皆須選修一門。學程總學分

需包含至少九學分不屬於原學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學程

開設課程如下：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全球化社會（3 學分） 

媒體素養概論（2 學分） 

大眾傳播概論（上下學期共 4 學分） 

選修科目 

網絡社會學（3 學分） 

社會調查與媒體研究（3 學分） 

資訊社會學（3 學分） 

文化與現代性（3 學分） 

文化社會學（3 學分） 

文藝社會學（3 學分） 

從電影看國際移民（3 學分） 

電腦中介傳播（3 學分） 

數位內容與文化創意產業（3 學分） 

數位傳播與文化（2 學分） 

跨文化傳播專題（碩）（3 學分） 

視覺與文化批評（3 學分） 

有線電視與新影音平台（3 學分）  

傳播與電訊結構生態（3 學分） 

勞動意識與媒體呈現（碩）（3 學分） 

歐洲文學（3 學分） 

西洋文學概論（3 學分） 

文化研究專題：性別、認同、論述 



全球化與國際移民（碩／博）（3 學分） 

二十世紀台灣社會（2 學分） 

二十世紀台灣文化（2 學分） 

分類報導訊息研究－文化批判（3 學分） 

資訊科技與素養（2 學分） 

（3 學分） 

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從柏拉圖到酷兒

（3 學分） 

認同政治（3 學分） 

科技社會學（3 學分） 

電影與政治（3 學分） 

 

第七條 本學程採事前申請制，申請者在申請截止日期之前，備妥兩千字以內之

學習計畫及前一學期之班上排名證明表，向學程委員會提出申請，經學

程委員會審查之後公布錄取名單，錄取通過後得修習本學程。學程之申

請時程依教務處公告之規定。 

第八條 凡修滿所需課程（必修課程二門、選修課程至少六門）且成績及格者，

得在每年六月底之前送成績單與證書申請表至本學程審核。 

第九條 修畢本學程之學生，經學程承辦單位審核後，由本校製發學程修讀證明

書。 

第十條 本施行細則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跨院系所學程設置辦法及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施行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